
汕府办〔2024〕26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驻汕）有关单位、银行机构：

《汕尾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激励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政府办公室反映。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2 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文件精神，以及省委书记

黄坤明到汕尾调研时赋予汕尾“西承东联桥头堡、东海岸重要支点”新发展定位，贯

彻落实市委八届八次全会精神，通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机构）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分配政府金融资源的重要依据，引导

银行机构聚焦“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绿美汕尾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

有针对性开展信贷业务，加大对汕尾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特制订本办法。

一、评价对象

纳入评价的银行机构包括农发行汕尾市分行、工行汕尾分行、中行汕尾分行、建

行汕尾市分行、农行汕尾分行、邮储银行汕尾市分行、汕尾农村商业银行。新进驻的

银行机构自试业之日起首三个完整年度不纳入评价，第四年起纳入评价。

二、工作机制

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市财政局、市税务局、人民银行汕尾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汕尾监管分局、市国资委、市公积金中心、粤财（汕尾）担保公司等单位，

建立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激励工作机制，通过定期对相关银行机构完成各评价激励



指标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评价结果，并以此为依据，开展政府金融资源的分配工作。

三、评价指标和评分权重

评价指标围绕银行机构支持汕尾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代理市级财政业务等情况设

定，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部分，各指标根据重要性原则分配所占权重。定量指

标由银行机构经营状况、贡献支持度两个指标项目组成;定性指标是对银行机构履行

社会责任和支持政府工作等情况的综合评价（具体指标见附件《汕尾市银行业金融机

构评价激励指标一览表》）。

评价范围、指标、评分方法和评分权重等事项，由市政府办公室根据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和重点扶持的产业提出调整建议，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评价指标原则上每

年调整一次（如无调整则沿用最新一期调整后的评价指标）。

四、评分方法

市政府办公室会同评价激励指标的数据来源单位，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及各银行机

构的相关数据进行评分。

定量指标得分核算公式为：

（一）经营状况指标得分核算公式为：

（二）贡献支持指标得分核算公式为：

（三）定性指标得分核算公式为：

五、取消资格情形

对存在以下情况的银行机构，可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扣减得分，并视情况取消参

与财政性存款分存资格：

（一）不配合政府协调事项；

（二）在业务数据统计和资料报送中弄虚作假；

（三）存在随意抽贷、压贷和断贷行为；

（四）出现重大服务事故；

（五）出现其他对财政性存款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

（六）出现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对银行机构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取消参与财政性存款分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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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量控制

为保证资金安全，对各银行机构分存资金实行总量控制：

（一）各银行机构单期分存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当期可分存总额的 30%（同一财政专

户存款余额超过 30%的不分存）；

（二）各银行机构分存的存款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该行在汕尾辖区一般性存款（含

同业存款）余额的 30%（无法拆分的账户除外）；

（三）单家银行机构分存额超出比例部分，按评分排名顺延至下一家银行机构分存。

七、评价和应用程序

（一）评价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两次（上半年和全年度，如确有需要，经报市政

府同意后可暂行调整）。经营状况指标、贡献支持指标和定性指标相关数据由市政府

办公室牵头人民银行汕尾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汕尾监管分局、市财政局、

市税务局、市公积金中心和粤财普惠汕尾担保公司等单位提供，分别于 7月 20 日前、

次年的 1月 20 日前将上半年、上年度指标情况提供给市政府办公室。

（二）市政府办公室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及各银行机构的相关数据进行评分，经各

评价激励指标的数据来源单位复核无误后，报分管财政、金融的市领导同意后，予以

通报。

（三）确定评价结果后，分别由市财政局统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由市公积金中

心统筹住房公积金存款、由市国资委牵头组织市属国有企业等根据评价得分按比例分

配市属国有企业存款（大额，专项资金除外）。

八、评价结果运用

评价结果体现各银行机构支持汕尾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根据评价结果综合评

分确定各银行机构对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性存款（大额）、市属国有企业存款（大额，

专项资金除外）、住房公积金存款、财政专户存款（不含社保基金未到期定期存款）

的分存额度，并将评价结果综合评分作为社保基金定期（详见《汕尾市社会保险基金

定期竞争性存放管理办法》）和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大额存单竞争性存放的重要依据。

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在统筹分存的前提下，优先满足提取、贷款的需求。以上各类

资金分存的执行部门以最新一期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分存的执行依据。

由市公积金中心根据各银行机构评价结果综合评分（权重为 60%）和各银行机构

住房公积金业务开展情况、信息化建设配合情况和利率报价（权重为 40%，由市公积

金中心另行制订）等评价指标进行竞争性存放。

由市国资委牵头组织市管企业统筹市属国有企业存款（大额，专项资金除外），

根据各银行机构评价结果综合得分（权重 60％），市管企业评分（权重 40％），对银

行存款进行分存。市管企业评分标准，指标分别为：贷款金额（权重 40％）、贷款利

率（权重 20％）、存款利率（权重 20％）、服务质量（权重 20％），总分 100 分。



为体现对新进驻银行机构的激励支持，自该机构试业之日起首三个完整年度，每

次分存资金时，在保障单项奖励存放资金的基础上，安排当期分存资金的平均金额作

为新进驻机构的激励分存资金，单家新进驻银行的分存金额=剔除单项奖励金额后的

当期分存资金÷（参评银行总数+新进驻银行总数）。

根据评价结果，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公积金中心分别牵头统筹分存资金，并

将分存结果于 5日内报市政府办公室备案。

单个银行机构（第一至三名）分存额=当期可分存的财政性存款额×70%×（单个

银行机构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得分/第一至三名银行机构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得

分之和）。单个银行机构（其余名次）分存额=当期可分存的财政性存款额×30%×（单

个银行机构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得分/其余名次银行机构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得

分之和）。

九、附则

（一）本办法所称政府金融资源是指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性存款（大额）、市属国有

企业存款（大额）、住房公积金存款、财政专户存款（不含社保基金未到期定期存款）

等。

（二）市政府办公室会同市财政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提出当年度单项

奖励事项的初步建议，经市政府同意后实施。市财政统筹安排一定金额的财政性存款

给予完成单项奖励事项的银行机构，作为单项分存激励。

（三）为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重大工作任务，经市政府同意，可阶段性调整、

暂停有关事项和评价、奖励等标准。

（四）本办法未尽事宜及需要调整的事项，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

（五）各县（市、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执行。

（六）本办法由市政府办公室、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 5年。

（注：附件《汕尾市社会保险基金定期竞争性存放管理办法》《汕尾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

激励指标一览表》此略，详情请登汕尾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shanwei.gov.cn/

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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